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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佈

批准股本重組

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六日（開曼群島時間），法院批准股本重組。股本重組於二零零
五年五月十日（開曼群島時間）生效。

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之通函（「通函」）及本公司於二零
零五年四月十三日有關（其中包括）股本重組之公佈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
用詞彙與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批准股本重組

於二零零五年五月六日（開曼群島時間），法院批准股本重組。股本重組於二零零五
年五月十日（開曼群島時間）生效。

承董事會命
合一投資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彭宣衛

香港，二零零五年五月十日

於本公佈刊發之日，董事會由三位執行董事柯淑儀小姐、Kitchell, Osman Bin先生及

彭宣衛先生，以及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林炳昌先生、王迎祥先生、叢鋼飛先生及曾

永祺先生組成。


